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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聽覺障礙審查應繳證明文件一覽表】 
 

身分類別 應上傳證明文件 備    註 

聽覺障礙 

學生 

下列二者擇一即可： 

1.有效期限超過 114年 8月 1日，由

縣市主管機關核發之身心障礙證

明(手冊)。 

2.如未取得身心障礙證明(手冊)，

得於考分會網站下載分發入學招

生專用之「診斷證明書」，依說明

於 114年 8月 1日後由指定醫院之

醫師開立。 

1.聽覺障礙等級須達中度以上，如為多重障礙

者須於備註處註記聽障等級。 

2.曾參加 115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、大學申請

入學任一招生，經審查通過為聽覺障礙中度

以上者，可免繳交證明文件，但仍須至考分

會網站填報審查申請。逾期或未提出審查申

請者視同普通生。 

3. 注意事項： 

(1) 高中職學校及補習班應辦理事項：請協助彙整學生應上傳之證明文件檔案後，至

考分會網站「證明文件審查線上申請系統」登錄並上傳學生文件，確認回報單內

容無誤後簽章上傳至系統。若無學生需申請審查時，仍請登入系統並完成回報。 

(2) 若具二種身分以上之特種生，得將各身分之證明文件一併提出，經審查後若二種

以上身分皆符合，則以加分比例較高之特種生身分為其特種生身分。 

(3)  曾由學校集體報名歷年分科測驗（或指定科目考試）之考生，即已通過該年度之學力

審查，但若僅由學校集體報名歷年學科能力測驗而未曾報名分科測驗（或指定科目考

試），則仍須辦理學力審查。考分會網站(https://www.uac.edu.tw)於 115年 5月起

提供「歷年學力審查通過」查詢系統，協助考生確認是否須申請學力審查。 

(4) 以切結書通過學力審查之考生，僅得於當學年度辦理登記，次學年度起若欲參與分發

入學，仍須重新申請學力審查。 

 

（二）審查結果公布 

審查結果於 115 年 6月 30日上午 9:00 公告在考分會網站（網址：

https://www.uac.edu.tw），考生審查資料填有行動電話號碼者，考分會將同步發送簡

訊提醒考生確認審查結果，惟考生所填行動電話如有關機、訊號不佳或已設定拒接企業

簡訊等情況，將無法收到簡訊提醒，考生仍須自行至網站查看。 

 

（三）審查身分更正及申覆 

審查結果未通過或對通過身分有疑義者(含須更正特種生身分、聽覺障礙生身分

者)，個人報名考生應於 115年 6月 30日上午 9:00 至 7月 3 日下午 5:00 止，至考分會

網站「證明文件審查線上申請系統」提出文件審查申覆或身分更正申請；集體報名考生

應由集報單位於 7 月 3 日下午 5:00 前至系統提出文件審查申覆，如需更正審查身分應

於 7月 6 日前由集報單位來文申請，逾期不再受理。 

審查身分更正申請及申覆結果均於 7月 8 日上午 9:00 公告於考分會網站，請考生

自行查看，考分會不再另行通知。 

 

 


